
兴化市乡村发展基金会2025年工作报告
（2025年12月26日经理事会讨论通过）
各位理事、各位监事：

2025年度本会依据章程和工作要求，认真组织助困助医等相关帮扶项目的落实，为我市巩固脱贫成果助推乡村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助推作用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，请审议：
一、财务情况：

1、收入情况：2025年当年收入639214.54元，其中：投资收益638706.85万元；存款利息收入507.69元。
2、支出情况：2025年当年支出443969元，其中：业务活动成本429740。（项目助困16.4万元、助医18.6万元、配捐7万;打印费6090元，电脑维修3650元）管理费用：14200元。（会计工资13200元、审计费1000元）。其他费用：财务费用29元。
3、结余情况：2025年当年结余195245.54元。
4、累计结余：714681.02（当年结余195245.54元+上年结余519435.48元）。
5、货币资金（银行存款）：156481.02元，其中：80万元存入建设银行。

6、年末往来：长期债权投资800万（市交投公司2020年9月4日480万元,2021年1月22日80万元，2022年1月20日80万元，2023年2月24日80万元在建行定期存单三年年息3%，2024年1月29日80万，2025年1月23日80万。）。
二、工作情况：

2025年实施帮扶项目224个,资助资金42万元。其中:助困项目82个，每个受助对象2000元，合计16.4万元;助医项目62个，每个受助对象3000元，计18.6万元；公募配捐项目1个7万元（其中：5万元按公募受助对象73户的公募额比例配捐，2万元对公募受助对象中6个重点困难户每户配捐慰问金3000-4000元）。
1、制订了帮扶资金使用《计划》、《方案》。在明确突出“三个优先”、助推精准帮扶的指导思想的基础上，对帮扶对象、项目标准、立项程序、项目实施和管理作了具体明确。
2、组织了帮扶项目的调查和论证。为确保《方案》得到有效落实，注重项目对象的核实，对不符《方案》条件的及时进行了调整；同时，注重项目程序和手续的规范，对不规范的及时进行完善。
3、注重了项目资金的规范发放。项目资金实行打卡发放，对配捐慰问金上门送温暖的现金发放，也采取了拍照签字等规范手续。同时，在时间上助困资金在12月底发放、助医资金在6月份发放、公募配捐与公募资金一并发放。确保了帮扶项目资金规范高效全面得到了落实。
4、增加了基金会资本金本息。2025年末基金会资本金为880万元，除2023年2月24日存入建行80万元外，其他均已存入了财政部门提供担保的交投公司，确保了基金会资本金在安全的基础上逐年增加净收益。
5、注重了档案收集整理。对项目实施中相关原始资料和电子文档注意收集、整理和归档，确保经得起检查检验。
三、建议打算：

1、继续提高帮扶资金使用的比例。将2026年使用总额放在上年总收入的70%以上，减少累计结余资金。
2、更加注重帮扶资金的运行规范。今年仍将按基金会现有规范要求制订好2026年度帮扶资金使用方案，并严格执行。
3、更加注重资本金的规范管理。建议：待存入建行的80万元在到期后立即转投到交投公司，确保规范安全增效。
4、更加注重帮扶对象的精准度。2026年帮扶对象仍然明确为民政部门登记在册名册中的低保户、低保边缘户、支出型困难户三类对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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